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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—

有關股權變動之補充協議

本公告乃中國綠地博大綠澤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上市規則第 13.09 (2) (a)條以及香

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之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博大國際與綠

地海外（均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）之間的股份購買協議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本公告所用詞
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補充協議

董事會已獲博大國際告知，於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，博大國際與綠地海外已訂立補充協

議（「補充協議」），以修訂股份購買協議之若干條款。

根據補充協議之條款，訂約雙方協定，股份購買協議項下買方及賣方各自責任之先決條件

將分別修訂如下：

1. 刪除先決條件

該公告中「買方責任之先決條件」一節項下之先決條件 (c)及「賣方責任之先決條件」一節

項下之先決條件 (b)已刪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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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增加先決條件

買方責任之先決條件已增加以下條件：

「買方已自其董事會獲得批准，同意訂立股份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」

賣方責任之先決條件已增加以下條件：

「賣方已自其董事會獲得批准，同意訂立股份購買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」

除補充協議所作出之特定修訂及補充者外，股份購買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仍具有十

足效力及效用。

責任聲明

董事願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，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

確認，就彼等所深知，於本公告中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，且本公告並無遺

漏其他事實，足以致令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產生誤導。

一般事項

由於股份購買須待若干先決條件獲達成後方告作實，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

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國綠地博大綠澤集團有限公司

董事長及執行董事

吳正平

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上海

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吳正平先生、肖莉女士、朱雯女士及王磊先生，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戴國強先

生、張清先生及金荷仙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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